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採購合約

                             　　　　  甲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  　 方)     雙方同意，依下列條款訂定之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乙

第一條：購案名稱：「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攝影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棚燈光吊具維護保養」採購案。

第二條：合約期限：自簽約日起至中華民國104年12月31日止，如雙方無異議延至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止。
第三條：維護費用：

（1） 經雙方議定後，各棚每次保養單價（含稅）如下：
	
	每次保養單價（含稅）

	一棚
	               元

	二棚
	               元

	三棚
	               元

	四棚
	               元

	五棚
	               元

	六棚
	               元

	七棚
	               元

	八棚
	               元

	九棚
	               元


各棚在合約期限內，依乙方通知實施各棚保養。於甲方每次各攝影棚保養完成時，提具統一發票請款（驗收合格後月結後九十天付款）。

（2） 為確保所有系統設備經常正常運轉，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由甲方負責校修維護，維護費用不包括消耗用品之更換（如燈泡等），非消耗品材料則另行議價，但以不影響設備運作為原則。
（3） 合約延長期間，各棚每次保養單價同決標單價。
第四條：工程維護內容：乙方座攝影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棚所有燈光吊具硬體設備，維護項目茲列如下：

（一）所有燈具及吊具機件維護和清潔保養。

（二）所有吊具捲揚機箱機油檢查或更換、吊具高度校正及吊桿除鏽上漆。

（三）所有調光器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四）所有燈光控制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五）所有吊具控制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六）所有燈具鏡片清潔維護及立燈潤滑保養，維持正常運作。

（七）所有迴路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八）所有線材接頭清潔保養及故障維修、工作燈泡更新裝配。

（九）調光器及調光機櫃之維護和清潔保養。

第五條：執行方式：

（一）每次保養，保養內容如前條述明且須有實際維護紀錄。

（二）在合約期限內遇故障或緊急需要時，乙方為配合具時效性節目錄製作業，以電話或傳真或電子郵件通知甲方，並留下記錄，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至現場展開校修工作，並於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校修作業。

（三）實施保養時，以逐棚維修方式處理，依乙方節目錄製作業需求，於一週前通知廠商，到指定地點進行維護保養。原則上，每座攝影棚保養維護時間以不超過六日為限。
（四）保養維護時所用之一切工具，測試儀器及設備由甲方自行提供。

第六條：服務項目：故障檢修包括測試和修護故障設備，原故障檢修未完成前，如遇本合約維護期限屆滿時，甲方仍應依實際需要，繼續執行完成該次檢修工作，不向乙方另行收取費用。

（一）定期保養：保養工作包括清理、調整、潤滑、檢視和測試等工作，並視狀況更換必要之零件，以減少設備故障和延長設備使用年限，保養工作之步驟應依乙方設備原廠修護手冊所訂為準。定期保養工作將在合約期限內進行，依乙方節目錄製之需求，妥善安排保養時間。

（二）零件之定購：保養過程中，如有零件或消耗品（燈泡除外）損壞，或不堪使用以致影響燈光吊具系統，由甲方提出清單，並經乙方簽認。消耗品於保養過程中完成更換，一般零件（如插座）於保養完成七日內完成更換，特殊零件（由甲方先行提出清單認定）於保養完成一個月內完成更換，所需費用，另行議價支付。

（三）環境鑑定：乙方設備之工作環境，如溫度、濕度、電源、空氣含量，均有一定規格，必要時甲方將執行測試工作，並提供乙方作改善之參考。但不得作為拒絕服務或變更合約之藉詞。

（四）維護記錄：甲方應使用－維護記錄表，記載整年度設備發生之全部故障、保養和修護事件，記錄表應定期經由乙方簽認，由甲方保存持有之，乙方可隨時調閱。定期簽認以不超出一個月為原則。

第七條：合約保養次數外，對未依產品使用手冊操作或天然災害，如地震、雷擊、洪水、水災或其他人為意外事故導致損壞，應乙方要求，甲方不得拒絕提供修護，惟甲方可依其訂定之費率，經乙方同意後，酌收服務及零件費。（零件更換之時程，比照零件之定購內容）。

第八條：罰則：

（一）甲方如未按預定時間前往施作或未於預定時間內完成全部保養維護工作及零件和消耗品之更換，每逾一日按決標總價千分之二課以違約金，乙方並均得就其每次應給付甲方之維護費用逕行扣扺之。如因而導致乙方受到損失，應負賠償之責任。

（二）在有效期限內，遇故障或緊急需要時，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後（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記錄）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前往處理，逾時未派員檢修，每逾一日按決標總價千分之二課以違約金，如因而導致本會受到損失，應負賠償之責任。

（三）另為配合具時效性節目錄製作業，甲方除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至現場展開校修工作外，必須於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校修作業，或無償提供器材使節目能順利錄製作業，逾時未能完成，每逾一日按決標總價千分之二課以違約金。
（四）甲方如因保養維護有瑕疵，經確認係甲方於保養時所造成或未確實執行保養工作，致乙方設備系統故障時，甲方應無條件提供臨時使用設備，並搶修至恢復正常為止，如因而導致乙方受到損失，應負賠償之責任。

（三）甲方提供乙方臨時使用設備，乙方應善盡保護之責，如因乙方因素而引起損害，乙方應負修繕之責。

第九條：本合約所規定權利義務之全部或一部份未經雙方書面同意，不得予以轉讓。

第十條：除任何一方違反本合約規定之事項，他方得終止本合約外，雙方均不得要求終止合約。

第十一條：本合約發生任何疑義時，雙方應以誠信原則協議之。

第十二條：本合約所生之一切訴訟，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三條：本合約書之訂定應經甲、乙雙方加蓋印章後始得生效。

第十四條：本合約書作成壹式五份，由雙方各執正本壹份，副本參份交乙方備用，俾資信守。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孫  青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
電  話： （02）26332000

中華民國104年   月   日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89/03/15 奉總經理核定公佈實施
1030821核定修正
一、本管理要點係遵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並依據本會工作環境及特性而訂定，其目的在保障各工作場所作業人員之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務請各承攬商及本會有關部門，確實遵行。
二、本會各項業務招商承攬時，各承攬商應就其承攬部份，擔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責任。
三、承攬商及其工作人員，除應遵守合約及本管理要點外，並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之各項規定，不得有違勞工安全衛生條件。
四、承攬商對其所僱用人員之工作意外傷亡，應負有醫療及賠償之責任。
五、承攬商依法應為其僱用之工作人員，投保勞工保險，及其他傷、殘、死亡等職業災害賠償之保險。
六、承攬商如有業務之一部份，經本會管理單位同意，再交付他人承攬時，承攬商應就本會合約及勞工安全衛生有關規定事先告知再承攬人。
七、承攬商在本會工作場所內作業，應遴派現場負責人，負責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宜。
八、承攬商在本會以外地區作業，其作業期間，仍應遵照安全衛生法各項規定辦理，其有安全衛生違失責任，概由承攬商自行負責。
九、承攬商就各項工作性質，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指派具有法定合格之人員執行該項作業。
十、承攬商使用之機械設備、器材及安全裝置等設施，應符合國家相關法令規定，並負責該項機械設備之自動檢查。
十一、承攬商於作業期間、凡從事具危險性之工作，包括：起重、電焊、氣焊、高架、感電、噪音、易爆、化學物、高溫、高壓、特技表演等均應事先妥為規劃採必要之安全措施。
十二、承攬商不得使童工、女工從事危險性及有害性工作，其工作期間並應遵守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
    細則)童工、女工之各項規定。
十三、承攬商就其工作性質，應備置相關之安全衛生防護器具，供作業人員使用。

十四、承攬商除從事所承攬之業務外，對本會其他一切設施不得隨意操作或移動。若因作業需要，應事先取得本會主管單位同意，始為之；作業完成，應立即恢復。
十五、承攬商因作業所使用之器材、設備，在作業範圍內指定地點儲放，放置時不得阻礙消防設施、配電盤、電氣開關、樓梯、出入口及通道；作業完成，應整理清潔恢復原狀。
十六、承攬商所屬工作人員，於本會各工作場所作業時，應遵守本會各項安全衛生管理及禁止規定。
十七、作業場所若有危險顧慮時，承攬商或作業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先使人員退避至安全處所，並即向行政部總務組提出報告處理。
十八、承攬商於工作過程中，如發生意外災害或人員傷亡時，應立即採取急救、搶救等必要措施，並立即通知本會行政部總務組及報告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處理。
十九、本管理要點，視為本會各項承攬契約中之附約，其有未盡事宜，請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二十、附則：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其修廢程序亦同。
